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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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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 叁六七 
Pekin  C

hop-Suey  

5  Pender  Sf・  雰 

Vancouver  Ek  C

▲
特
別
通
吿 

爲副華友之雅。。本公IPS  

將
兩
號
新
船
。。坎拿大皇后 

。。與澳大利
‘皇后
。。航程更 

改
。。自
八
月
以
彼
。。由此往 

日本上海而直至香港。。不 

塞
小
呂
宋
矣
。。

所有各皇后船到上海時。。 

本公司備有小輪。。以便華 

友
登
岸
遊
鑫
方
之
用
。。議 

。0請
爲
傳
佈e
。

墓星期 

▲
雲埠致公堂通告 

爲
通
吿
橐
據
本
堂
収
贖 

實
善
案
凡
屬
洪
門
長 

除
認
百
書
股
份
外
每
名 

額收實業底銀二元以助 

本堂股欵凡照章繳納者 

免收叔父票費爲此特行 

通
吿
仰
我
洪
門
昂 
一 體 

照
章
繳
幫
持
實
業
是
所 

切盼
十
一
年
拾
月
一
日
特
佈L

由雪高 *
啟
育
期 

坎
大
拿
煌
后

、

八月升四號 

8H
d ^

九月七日 

澳
大
利
叁
后: 

九月升八號 

亜洲皇后 
十月五日

坎
拿
大
皇
后

拾
月
甕
一

•*■
司理司徒旄謹佈

價
目
表 

夢
利
至 8
 港

坎
拿
大
皇
后
一

俄H
S
 后

戰

澳
大
利
皇
后
费
 
亞
洲
鲁

¥
十五元

三百七 
十五元 

T6^

 

十八元 

rm 五 元

弍百一 
十
八
元

五 常 五

一二 等二

下

元干五元

等
三
十
圖
 

箱五圓
三
六
十 

元
五
元

上
開
價
目 

戰
稅
另
外

本
公
司
尾
國

—
絲
苗 

萱
至
靈
米 
價格極 
廉所 

購之 
米
必
擇
新
製
上
等

而後買
如
蒙 

1̂111  

‘iew

麋
人
踵
門 

幷
銀
單
擲
下̂
^
 

定
然
如
命
妥̂■

▲
■

式靴

委
路
慎3

1
雙
靴
舖

本社論說 

民六議員與民八議員資格之平議

(
鵬 
君) 

自
北
京
召
集 e
會
。帙
復
法
統
，證
法
間
題
“遂吿
賣 b
落
。
一 般 

人
民
以
爲IB

員
諸
公
痛
定
思
痛
。"
必
能
拔
除
其
搗
亂
之
劣
根
性 

。。從
此
洗
心
革
面
，。專
力
制
憲"
。少
補
前
愆
3"
以
慰
民
望-
誠 

以
意
法
產
生
。。則
此
後
政
治
方
案 
如
國
會
之
召
集
幫
之
選 

舉"
皆
有■

之
軌
道％
不
至
再
事
政
爭
。。故
爲
國
家
根
本
計 

8

爲
人
民
福
利
計
。
莫
有
急
於
此
者
X

不»
 消
息
傳
來 
國
會 

中
又
有
民
六
民
八
之
爭 
侮
辱
議
長 
毆
傷
議
員 
破
壊
制
憲
3 

奸
然
大
波»
詭
雲
譎 
莫
可
止
息
正
有
不
可
収
怡
之
勢
也
OJ 

嚙
。。果
爲III

員
資
格
而
爭
耶
。。抑
爲
別
有
作
用
而
爭
耶
』。由
前 

壹
励
。-

則
法
律
上
有
正
當
之
鮮
决
。。由
後
一 
說
。C

則
謂
之
牛
性 

捐
亂
。終
不
可
改
也
何
以
故 
議
員
S

 格 
以
法
統
爲
依
據
彳
鮮 

决%
自
易
易
。。無
論
其
禽
民
六16

員
。C

或
爲
民
八
議
員
。C

溯
本 

追
源
。富
然
以
在
正
式
國
會
時C

取
得
議
員
責
格
者
爲
合
法
3

如 

不
祝
正
式
陶
會
時
取
得
篇
員
資
格
A

祇
在
非
常
國
會
時
取
得
資 

一格。其
資
格
亦
等
於
不
合
法
之
議
員
而
已 
盖
國
會
名
爲
非
常

00 

一
其
不
足
法
定
人
数
可
知
。。旣
不
足
法
定
人
數
而
開
會%
爲
國
法 

一
所
不
許
直
謂
之
非
法 
以
非
法
之
國
會
。所
讓
决
之
法
案 
斷
不 

能
生
法
律 *
 力
。。既
不
生
法
律
效
力
上
則
非
法
國
會
所
遞
補
之 

一16

員
。。W
^
l
l
  

a

資
格
之
可
莒
。、觀
於
効
成
對
民
八
議
員
之 

曾
而
益
信 
其
言
日(
吾
以
議
員
資
格
出
席
國
會
。
非
以
副
議
長 

置
出
席 *
管一)
可
知
民
金
補
之
矗
員)
實
未
能
取
得
，
員 

一
資
格
者
也
丫
縦
使
退 
一
步
言
之
。。表
八18

員
有
非
常
議
員
之
資 

一格 
已
舉
出 
一 非
常
總
統
以
自
解
嘲
。而
不
知
今
之
非
常 ®
就 

00 

一
離
尊
到
滬
時
。"
即
宜
言
贊
助
統
一
。
宣
言
非
常
之
局c

自 S•
吿 

終 
則
廣
州
民
八
之
非
常
會
議
。當
然
隨
非
常
之
局
。C
以
吿
終
而 

無I|®

 存
在
Z
 必
要
。。。旣
無
繼|6
存
在
之
必
要
，6
。則
民
八
遞 

補
之
塞
員
、。亦
無
存
在
理
由
之
可
言
。
若
果
有
存
在
理
宀 
之
可 

言
3

則
稽
輔
成
之
副
議
艮
。。可
以
不
改
選
。旣
改
選
矣
。則
民 

八
補
充
塞
員
之
資
格
直
與
褚
輔
成
之
副
書
長"
可
作 
一 例
觀
之 

00今
之
民
八
充
補
之*
員
；

其
爭
出
席
也
X

殻
不
早
自
禽
返
省 

采
至
於
民
六

81 員
者
即
在
北
京
非
法
解
散
之
國
會
讓
員
也

00 

國
會
旣
爲
非
法
解
散*
則
其
議
員
資
格
"  

g

然
存
在
無
疑
也
〔 

夫
以16

貝
之
資
格
旣
已
存
在 
則
其
執
行
議
員
之
職®
 
出
席
議 

會
。無
可
譬II。

惟
是
民
六
塞
員
中
。。或
有
投
入
安
福
系
之
非
法 

國
會
者
。。或
有
依
附
徐
世
昌
之
非
法
總
統
者
。C

按
諸Si

會
法

00

)”


